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
是圣

内财购裁决〔2026〕40号

政府采购行政裁决书

投诉人：赤峰永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(以下称投诉人)
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镇赤锡路16号铭信

佳城3#办公楼3-1-406户

法定代表人：武永强

被投诉人：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四支

队(以下称采购人)
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四支队

采购代理机构：赤峰市政府采购中心(以下称采购代理机构)

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

相关供应商：内蒙古嘉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(以下称中标供

应商)
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鸿盛工业园大学生创

业园7号楼8层812-814房间



B

一、其本情况

对峰市政府采购中心组织的“内家古区公安片
投对高速公路四支队采购物业服务项目(二次)”(项目编
号： NMGZC-G-F-2602-1)采购过程和采购结果捉出质频，对
质疑答复不满意，向我厅投诉。

二、投诉事项

投诉事项1:评审不规范，评标委员会对具投标文件中提供
的锅炉作业证未予赋分，属于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
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评审。

投诉事项2:评审不规范，评标委员会对其投标文件中提供
的荣誉证书资料未予赋分，属于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
序、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评审。

三、投诉受理

我厅于2026年4月13日受理投诉后，向被投诉人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、相关供应商送达投诉书副本，要求提供说明材料，

并依法调取了采购文件、投标文件、评审文件等，于2026年5

月7日组织对原评标委员会成员进行询问，并形成《询问笔录》,
核查投诉事项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四、调查核实

这项目子2026年3月9日发布公开招标公告，预算金额

71业7原元，3月3 日开标，目日发布采购结果公告，内蒙古离

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197方元中标投诉人季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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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过程和果购结果提出质疑，采购人于4月7日签复质疑、本项
目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尚未履行，

投诉事项1:投诉人认为评标委员会对其投标文件中提供的
2个锅炉作业证给予0分，属于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
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评审、评标委员会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
不明确、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
容，未以书面形式要求其作出必要的澄清、说明或者补正。

经查阅投诉人的投标文件，投诉人在其投标文件《项目组成
人员一览表》部分提供了李宏波和范建助的证书及劳务合同，关
于证书真实性，我厅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政务服务平台，
能够查询到投诉人提供的李宏波和范建勋的证书且在有效期内。
经查阅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，中标供应商在其投标文件《项目

组成人员一览表》部分提供了侯计平的证书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

局政务服务平台的网站查询截图、王元恒的证书及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的网站查询截图、王桐的证书，并提供了以

上3人的劳动(劳务)合同。

经对评标委员会的问询，评标委员会成员认为投诉人提供的

2个证书只有照片、姓名页内容，无法判断科目代码G1代表的含

义，不能确定属于招标文件要求的锅炉作业证，因此一致认为投

诉人属于提供证明材料不全，得0分。我厅询问人员询问针对投

诉人提供的李宏波和范建勋的证书与中标供应商提供的侯计平、

王元恒、王桐的证书明显属于同一类型的证书而为何采取不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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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标委员会成员认为“投诉人提供的证书和中
人展供的证书不能划等号，且招标文件要求必须提供证明材
料，捉是供按诉人未捉供相关证明材料，木提供网站程序”,

每枝盘，本目采购文件第五章评标，三淋标程序，5详细
评审，前务评审务分一证书(3分)7规定，“根据供应商的专业服
务人员的证书进行评审，每提供一个真实有效的锅炉作业证及与
投标供应商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材料的得1.5分，未提供或证明
材料不全或提供不真实无效的得0分，本项最高得3分”.采购文
件仅要求提供2个证明材料，即“真实有效的锅炉作业证”和“与投
标供应商签订的劳动合同”,采购文件并未要求提供相关网站截
图。但评标委员会成员却以“投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未提供
网站截图”为由认定投诉人提供的李宏波和范建勋的证书不属于

锅炉作业证，明显缺乏依据，属于增设评审标准、未根据采购文

件规定的评审标准进行评审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。

评标委员会成员在评审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书应当采取统

一的评审标准进行评审。投诉人提供的李宏波和范建励的证书明

显与中标供应商提供的侯计平、王元恒、王桐的证书高度一致，

评标委员会成员在评审时应当按照容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进行

许宙，在不能准确判断投诉人标有“01”的证书是否为锅炉作业证

竹情入下，应当抗投标文件中含义又不明确的内容以书面形式要求

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清,但评标委员会未要求投标人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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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兵种产是教诉人的证书不符合采购文件的要虚，违反
务报标投标书针
件的相关规定。经查G1是工业锅炉司炉证的项目代号。因此，
投诉事项1经查证属实，成立。

投诉事项2:投诉人认为评标委员会评审时认定招标文件所
指相关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应为物业主管部门住建局或房管局以
及物业行业协会，属于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评审方
法和评审标准进行评审。投诉人认为招标文件并没有对相关主管
部门及行业协会进行定义，投诉人所提供的荣誉材料符合招标文

件的规定。

经查阅投诉人的投标文件，投诉人在其投标文件《其他材料》
部分提供了：赤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“赤峰市和谐劳
动关系单位”奖、赤峰诚信信用协会颁发的“2023年第七届信用赤
峰·诚信单位”奖、赤峰市红山区人社局颁发的“赤峰市红山区和谐

劳动关系单位”奖、中联诚(北京)国际信用评价有限公司认定的

“企业信用评价AAA级信用企业”。经对原评标委员会询问，评

标委员会成员认为投诉人提供的以上荣誉的颁发单位均不属于

“物业行业相关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”,因此对投诉人提供的荣誉

证明材料未予以计分。

经核查，本项目采购文件第五章评标，三.评标程序，5.详细

评审，商务评审部分“荣誉(4分)”规定，“根据供应商2023年1

月1日以来，由相关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的奖项证明材料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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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评审，每提供一份真实有效的得2分，本项最高得4分，未提
供或提供不真实无效的或未按要求提供的得0分。【证明材料：
须提供奖项证书或表彰文件原件扫描件或颁发部门官网公告截
图或防伪识别码截图证明】”。采购文件规定的是“由相关主管部
门或行业协会颁发的奖项”,并未明确规定由“物业主管部门或物

业行业协会”颁发的奖项。但评标委员会成员却以“本次采购的是

物业服务，因此按照《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住建部门是物业行

政主管部门”为由，认定投诉人提供的荣誉不属于物业主管部门或

物业行业协会颁发，明显缺乏依据，属于增设评审标准、未根据

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进行评审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。评标委员会成员在评审

时应当按照客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，严格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

评审标准进行评审，不能擅自以采购文件未作明确规定的标准进

行评审。因此，投诉事项2经查证属实，成立。

五、裁决决定

投诉事项1、2经查证属实，成立。

本项目存在评标委员会成员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标

准进行评审的情况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第七十五条规定，评标委员会的评审意见无效。
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94号)第三

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，认定中标结果无效，责令采购人重新
开展采购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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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裁决，可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内蒙古自
治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藏决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
内直接向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内兼古自治区财政厅

2026年5月2


